芒市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基本信息

1.事项名称：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

2.服务对象：企业

3.涉及事项：企业变更登记、企业印章刻制、基本账户变更、税控设备变更发行、社会保险登记变更、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变更

4.牵头单位：芒市市场监管局

5.配合单位：市公安局、市税务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6.审批（服务）层级：省、州（市）、县（市、区）

7.办理形式：线上办理、线下窗口办理

8.是否收费：办理“基本账户变更”时，部分商业银行需收费；其余办理环节均不收费

9.法定办结时限：11.5个工作日

10.承诺审批（办结）时限：6个工作日

11.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12.是否需要勘验、组织听证、专家评审、检测：否

13.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名称)：否

14.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企业住所（主要经营场所、经营场所）变更适用告知承诺制；其余办理环节不实行

15.是否实行容缺办理：否

16.办理时间：工作日上午08：30-11:30，下午：14:30-17:30
17.办理地址：云南省德宏州芒市文蚌街15附2号C1区市场监管综合窗口（0692-2272725）

线上平台办理：云南政务服务网

线下窗口办理：云南省德宏州芒市文蚌街15附2号C1区市场监管综合窗口

二、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6号)；

2.《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国发〔1999〕25号)；

3.《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九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6〕15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行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新办纳税人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2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6.《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

三、办理条件

1.企业登记信息变更：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2.企业印章刻制: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

3.基本账户变更:已开立基本户的企业，其登记信息发生变更的（该项由州人行机构办理）。

4.税控设备变更发行：已领取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的企业，其登记信息发生变更的。

5.社会保险登记变更：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的企业，其登记信息发生变更的。

6.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变更:已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的企业，其登记信息发生变更的（该项由州公积金机构办理）。

四、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  类型
	材料形式
	来源渠道
	出具部门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必要性
	涉及事项
	非必要材料涉及情形
	备注

	1
	公司信息变更（一件事）申请书
	原件
	纸质、电子
	网上下载、窗口领取
	申请人自备
	1
	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2
	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股东变更登记无须提交
	

	3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1
	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4
	企业名称申报表
	原件
	纸质、电子
	网上下载、窗口领取
	申请人自备
	1
	非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公司申请名称变更登记时提交
	

	5
	住所使用证明文件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公司申请住所变更登记时提交
	

	6
	法定代表人免职和新任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变更法定代表人时提供
	

	7
	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
	原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公安部门
	1
	非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自然人更改姓名后身份证号不一致时提供
	

	8
	减资公告（报纸样张）
	原件
	纸质
	新闻出版机构
	新闻出版机构
	1
	非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减少注册资本时仅通过报纸发布
	

	9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原件、复印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各行业主管部门
	1
	非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申请变更的经营范围必须经报批的项目
	

	10
	股权转让协议或股权交割证明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1
	非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股东向其他股东或股东能外的人转让股权时提供
	

	11
	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复印件
	纸质、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
	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民政部门
	1
	非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股东或发起人变更名称或姓名时提供
	

	12
	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市场监管部门
	1
	非必要
	公司信息变更登记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提供
	

	13
	非公司企业法人信息变更（一件事）申请书
	原件
	纸质、电子
	网上下载、窗口领取
	申请人自备
	1
	必要
	非公司企业法人信息变更登记
	
	

	14
	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
	1
	必要
	非公司企业法人信息变更登记
	
	

	15
	企业名称变更申请表
	原件
	纸质、电子
	网上下载、窗口领取
	申请人自备
	1
	非必要
	非公司企业法人信息变更登记
	名称变更登记时提交
	

	16
	住所使用证明文件
	原件、复印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非公司企业法人信息变更登记
	住所变更登记时提交
	

	17
	法定代表人免职和新任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非公司企业法人信息变更登记
	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时提交
	

	18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复印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各行业主管部门
	1
	非必要
	非公司企业法人信息变更登记
	申请变更的经营范围必须经报批的项目
	

	19
	变更出资人批准文件（转让协议）及变动后出资人主体资格证明
	原件、复印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人民政府、国资委
	1
	非必要
	非公司企业法人信息变更登记
	出资人（主管部门）变更时提交
	

	20
	出资人（主管部门）名称变更证明及更名后新的主体资格文件
	复印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人民政府、国资委、市场监管部门
	1
	非必要
	非公司企业法人信息变更登记
	出资人（主管部门）名称变时提交
	

	21
	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市场监管部门
	1
	非必要
	非公司企业法人信息变更登记
	已领取过纸质营业执照时提交
	

	22
	合伙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申请表
	原件
	纸质、电子
	网上下载、窗口领取
	申请人自备
	1
	必要
	合伙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23
	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必要
	合伙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24
	企业名称变更申请表
	原件
	纸质、电子
	网上下载、窗口领取
	申请人自备
	1
	非必要
	合伙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名称变更登记时提交
	

	25
	主要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原件、复印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合伙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变更经营场所时提交
	

	26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复印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各行业主管部门
	1
	非必要
	合伙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变更经营范围时提交
	

	27
	主体资格证明
	复印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公安部门
	1
	非必要
	合伙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时提交
	

	28
	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市场监管部门
	1
	非必要
	合伙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已领取过纸质营业执照时提交
	

	29
	个人独资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申请书
	原件
	纸质、电子
	网上下载、窗口领取
	申请人自备
	1
	必要
	个人独资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30
	企业名称变更申请表
	原件
	纸质、电子
	网上下载、窗口领取
	申请人自备
	1
	非必要
	个人独资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变更名称时提交
	

	31
	住所使用证明文件
	复印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个人独资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变更住所时提交
	

	32
	转让协议及变更后投资人身份证
	原件、复印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个人独资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变更出资人时提交
	

	33
	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市场监管部门
	1
	非必要
	个人独资企业信息变更登记
	已领取过纸质营业执照时提交
	


填表说明：

1.“材料名称”依据法律、法规、国务院文件或国务院部门规章、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填报材料名称，材料名称中不应加入实施机关或实施主体的名称、地名、数字和材料要求。

2.“材料类型”分为“原件”、“复印件”、“原件和复印件”、“原件或复印件”。

3.“材料形式”分为“纸质”、“电子”、“纸质和电子”、“纸质或电子”。

4.“来源渠道”分为“申请人自备”、“政府部门核发”、“其他”。

5.“出具部门”根据来源渠道填写，若是政府部门核发，则填报核发部门规范化简称；若是申请人自备则不填写，用“-”表示；若是其他，则填报制发机构的规范化简称。

6.“纸质材料份数”填写办事人提交该材料时，需要提交的纸质材料具体份数。

7.“材料必要性”分为“必要”、“非必要”。

8.“涉及事项”根据基本信息填写，若申请材料涉及所有事项，填写“全量事项”。
9.“非必要材料涉及情形”根据非必要材料对应的有关情形来填写。

10.“备注”填写“容缺办理”、“可通过信息共享查询、核验”等。

11.网上下载网址：http://amr.yn.gov.cn/info/1030/40025.htm
五、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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